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參加教師他縣市介聘申請書

	本人茲因                           ，
擬申請參加    學年度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並切結無下列情事：
一、本人切結申請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

二、申請人非屬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或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之教師。

	申請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機關首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